
开发商变规划
业主可退房

冯女士去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前不久
接到朋友的电话，说购买房屋的小区可能会
发生规划、设计变更。可开发商一点都没有
通知她，她想知道如果对变更后的规划、设
计不满意，能否要求开发商退房。

记者咨询律师了解到，冯女士所说的问
题需要具体分析，然后针对具体情况再做决
定。如果开发商对规划、设计变更未按合同
约定通知业主的，则已经购买了房屋的业主
有权提出退房；如果业主选择不退房，那么
业主可以追究开发商的违约责任。

如果开发商已经按照合同约定通知业
主规划、设计变更相关内容，而业主未提出
书面答复的，则视为业主接受开发商对楼盘
所进行的规划、设计变更。

如果开发商超过了合同约定期限通知
业主，但业主已经与开发商签订了补充协议
的，则应当按照业主与开发商所签订的补充
协议的约定履行。

如果开发商未按合同约定通知业主，而
业主要求退房的，开发商可按合同约定退还
购房款和利息。规划、设计变更事项涉及很
多问题，有些是合同约定需要通知业主的内
容，有些不属于合同约定需要通知业主的内
容，业主应当区分不同情况。特别是业主选
择退房时，开发商应当注意业主的想法是否
符合退房条件。对于房屋如果发生规划、设
计变更的情形，业主也应当到规划部门进行
调查和了解，明确规划变更是否经过审批以
及变更的具体内容。

黄先生：我看中一套顶层的商品房，
销售员说，如果我买这套房屋，开发商免
费把屋顶送给我，还和我签订“把屋顶送
给我所有”的协议。请问，这样的协议有
效吗？我是否可以独占屋顶？

律师回复：你和开发商签订的协议
是无效的，你不能独占屋顶。

我国《物权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建
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
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从上述规
定看，屋顶属于业主共有的“共有部分”，
开发商无权对其进行“赠送”。

房顶是否能够由全体业主共有转
为归业主个人所有，属《物权法》第七十
六条所规定的重大事项，必须由全体业
主共同决定。开发商未经全体业主同
意，擅自作出的“买顶层送屋顶”的承
诺，不仅是无权处分，而且属于《合同
法》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
或者第三人利益”，因而自始便没有法
律约束力。因此取得财产的人，应按《合
同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处理———“收
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本组稿件据《东莞时报》)

楼顶属于公用
开发商无权“送”

翟女士：我先生名下有一套房
产，儿子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我们
计划将原有的房产卖掉再买一套
大房子。中介公司的建议是以儿子
的公积金购房，这样可享受首次购
房的贷款优惠，可节省贷款利息。
请问我们是否应该以孩子的名义
买房？

律师回复：中介的建议的确能
使你省下贷款利息，但你还需考虑
其他因素。你儿子刚刚工作不久，
其缴纳公积金有限，现在买房，是
否能用足公积金贷款额度？

另外，如果你儿子将来需与妻
子共同买房，其公积金贷款的额度
就能用得更足。更需考虑的是，如果
限购、限贷等政策执行时间较长，你
儿子将来买婚房的话也许承担二套
房贷的高利率，甚至可能无法贷款。
如果是你们夫妇要买第二、第三套
房，不建议以孩子的名义买房。

以孩子名义买房
将来可能不划算

黄金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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